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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 

2、本协议仅为合作各方意向性约定，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近日与丰厨

（兴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为建立长期、稳定、良好合

作关系，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本着自愿、

平等、互利、守信的原则，以共同发展和长期合作为目标，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或“本协议”）。 

一、签署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丰厨(兴平)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米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9年 5月 20日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兴咸路高渡段路北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0MA6XUYA08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初

级农产品收购；水产品收购；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

生产线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市场营销策划；热力生产和供应；停车

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外卖递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测服务；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情况：丰厨（天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丰厨(兴平)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丰厨(兴平)食品有限公司中央厨房项目主要建设净菜、面食、快餐、

调理包、酱料、糕点、鲜食面、速冻米面制品等生产车间、库房及办公辅

助设施。项目位于咸阳兴平市，总占地面积 362.7亩，建筑面积 58.62

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 45亿元。项目致力于开创食品产业新革命，依托

益海嘉里集团全品类粮油产品及全球供应链优势，建设以粮食类主食为核

心的中餐工业化生态链平台。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目的 

甲、乙双方同意利用各自在品牌文化、行业资源、产业优势、销售渠



道等方面的有利条件，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建立长期、友好、互利、共赢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原则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项目建设、商务合作、产品开发、食品生产、渠

道共享、冷链物流、教育培训、文化赋能等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在

行业领域的资源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等，形成战略资源互补。 

2、合作范围 

甲方及其关联公司旗下经营或拥有的品牌及产品，乙方及其关联公司

投资或承接运作的项目及业务，在上述合作范围内，双方互为合作伙伴，

具体业务开展双方另行协议。 

3、合作方式 

（1）战略发展合作方式 

乙方将其投资或承接运作的产业、物业等项目内的可用作合作经营或

共同开发的项目信息提供给甲方，如甲方具有合作意向，应在三十日内向

乙方提出意向和建议，经乙方审核同意后，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经评估

后以市场价格的条件进行协商、合作，签订合同。 

（2）战略发展合作计划 

双方同意，在同等商业合作条件的前提下，互视对方为战略合作伙伴，

在全国（全球）渠道范围内进行业务拓展和合作。对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

双方可成立合资公司进行共同运营。 

（3）甲方将就其在中国内地的资源、品牌和产品及时与乙方进行信

息沟通和交流。 

 4、其他事项  

本协议是甲、乙双方进行广泛合作的战略框架性文件，双方合作的具

体项目的详细内容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另行签订的具体合同约定为

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合作可充分发挥双方在行业领域的资源优势和品牌影响力，促进

企业多元化、高质量发展。 

三、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为合作各方意向性约定，其他未尽事宜尚需履行相应决

策程序；  

2、本次合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合作

协议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3、自 2022 年 6月 13日至今，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

董监高持股未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未来三个月内控股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意向的

计划；  

 4、本次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13日  

 


